
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

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

转发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

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法院、本院各部门：

现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加强和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》转发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在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报告。

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 1 9年 7月 1 0日



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豫高法〔2019〕 196号

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

印发《关于加强和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

意见》的通知

全省备中级人民法院、基层人民法院 ,郑 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

层法院 :

《关于加强和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》已经省法院审判委

员会讨论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其过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

题,请及时报告省法院。

琳瓣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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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和规范诉前调解工作的意见

为加强和规范全省法院诉前调解工作 ,有 效发挥多元化纠纷

解决机制作用 ,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,结合我省实际,

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诉前调解应在当事人自愿、平等的基础上进行,各级法院

立案部门应当通过当面释明、书面释明等方式告知当事人诉讼风

险、诉讼成本 ,讲 清人民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便利、低成本优势 ,引

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,但 不得因案仵较多等理

由阻止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。

二、诉前调解应当征询当事人志愿。经释明,当 事人同意调解

的,导入诉前调解程序 ;当 事人不同意调解的,应 当登记立案。严

禁不经当事人同意将所有民事纠纷以
“
民调

”
案号强制导入诉前

调解程序。

三、规范诉前调解收案范围。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起诉 ,经 审

查属于家事、相邻关系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劳动争议、劳务合

同、交通事故赔偿、物业供水供电供暖服务合同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

20万元以下的债务、证券期货或其他案情简单、标的板较小、争议

不大的纠纷的,应 当引导当事人诉前调解。对于被告下落不明需

要公告送达 ,可 能存在虚假诉讼、拖延诉讼或者其他不适宜调解的

纠纷的,不 得进行诉前调解。

四、加强对诉前调解案件的监管。诉前调解案件要一律录入

审判流程管理系统,并导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,在 线委派调解员调

解。调解成功的司法确认和调解不成转立案的统一在网上流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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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的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工作应当纳入司法统计和绩效考

核范围。

五、加强对调解员的管理。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行业调解等

组织派驻到人民法院、人民法庭或诉调对接工作站的调解员,以 及

人民法院自行招聘或返聘的专职调解员,可 以注册为人民法院调

解平台调解员,接 受人民法院委派、委托开展调解工作。调解员是

一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的近亲属 ,与 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

能影响公正调解情况的,应 当回避。

六、调解员的工作职责。调解员应当认其开展核对当事人身

份信息,告知举证要求,询 问是否需要鉴定、保全 ,主持双方进行证

据交换、质证 ,主持双方进行调解 ,归 纳争议焦点,确 认无争议事实

并记载等工作。

七、强化诉前调解与诉讼的程序衔接。诉前调解成功的,调 解

员应当组织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;能 够即时履行的,应 当主持双方当

事人履行完毕;当 事人需要司法确认的,应 当协助办理网上立案事

宜。诉前调解不成功的,调 解员应当开展确认送达方式、送达地

址,协助当事人办理网上立案事宜,提交双方争议焦点和无争议事

实材料等工作。

八、规范诉前鉴定、保全工作。当事人申请诉前鉴定、保全的 ,

调解员应当协助当事人办理网上申请事宜。当事人申请诉前鉴定

的,人 民法院审核通过后,应 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。对方当事人

同意诉前鉴定的,由 双方协商确定鉴定机构 ;当 事人无法达成一致

意见的,由 人民法院通过摇号等方式随机选定鉴定机构。对方当

事人不同意诉前鉴定的,不 得以法院名义委托鉴定。

九、诉前调解阶段不得进行诉中保全、公告送达、签发传票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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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管辖权异议、开庭等具有司法性质的活动;不得收取诉讼费。

十、严格规范诉前调解的期限。诉前调解的期限为 30日 ,超

过30日 未达成调解协议且无最高法院文作规定的合理理由的,应

当当场登记立案。经双方当事人书面申请,可 以适当延长调解期

限,但最长不得超过30日 。

十一、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室的业务指导。各级法院

要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派驻法院人民调解室的管理,对调解

能力强、成效好的积极推荐评优评先 ,给 予物质或精神奖励;对 不

遵守纪律 ,甚 至充当诉讼掮客或参与虚假诉讼的,应 当依纪依规严

肃处理 ,该 清退的清退 ,该处分的处分 ,坚决维护人民法院形象。

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19年 7月 2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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